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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5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温州英桥投资有限
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4.温州诚达带业五金有限公司中33060820140001773、33060820140002003、33060820140002420三笔借款合
同中原币种为美元，三笔合计金额为本金360000美元、利息10347.13美元。

5.上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或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联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联系人：王晨炜 电话：0571-87163176 传真：0571-87163191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1号大自然城市家园1幢2002层东首
联系人：周丽豪 电话： 88025533 传真：88025533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序号

19

20

21

22

23

债权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

安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

安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

安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

安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

安市支行

不良贷款客户名称

浙江飞达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高信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三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温州万鹏铝业有限公司

浙江博瑞车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33010120130043869

33010120140011757

33010120140015921

33010120140015922

33010120140018078

33010120140037775

33010120140037774

33030120140018458

33030120140018468

33030120140001178

33030120140001179

33030120140001691

33030120140001691

33030120140001691

33030120140001691

33030120140001691

33030120140001691

33030120140001691

33030120140001691

33030120140001691

33010120140001955

33010120140024208

33010120140033902

33010120140032851

33010120140032271

33010120140006496

33010120140006491

33010120130027796

33010120130034306

33010120130004758

借据凭证贷款余额本金

5,503,580.76

4,000,000.00

1,5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1,529,928.58

1,793,133.12

68,481.00

34,240.00

120,869.00

41,089.00

50,333.00

6,971.25

231,808.00

646,460.00

68,481.00

6,400,000.00

5,400,000.00

3,000,000.00

5,000,000.00

4,700,000.00

4,500,000.00

4,300,000.00

3,000,000.00

0.00

0.00

利息

164,110.20

90,831.52

44,561.82

30,950.37

33,307.88

42,456.20

42,456.20

3,198.85

3,198.85

94,811.48

111,122.58

4,190.13

2,095.04

7,395.60

2,514.10

3,079.72

426.55

14,183.61

39,554.87

4,190.13

281,711.30

133,946.64

113,827.73

195,962.91

121,838.69

441,661.04

422,031.67

424,980.54

49,277.10

9,745.09

担保单位

瑞安市长城橡塑实业公司倪小飞陈茜

倪小飞陈茜

倪小飞陈茜

瑞安市长城橡塑实业公司倪小飞陈茜

倪小飞陈茜

倪小飞陈茜

倪小飞陈茜

倪小飞陈茜

倪小飞陈茜

浙江路标鞋业有限公司陈再松李玲飞

浙江路标鞋业有限公司陈再松李玲飞

浙江路标鞋业有限公司陈再松李玲飞

浙江路标鞋业有限公司陈再松李玲飞

浙江路标鞋业有限公司陈再松李玲飞

浙江路标鞋业有限公司陈再松李玲飞

浙江路标鞋业有限公司陈再松李玲飞

浙江路标鞋业有限公司陈再松李玲飞

浙江路标鞋业有限公司陈再松李玲飞

浙江路标鞋业有限公司陈再松李玲飞

浙江银宏汽摩附件有限公司周永光周志梭舒金蓉周寒梅

舒金蓉周寒梅

浙江西德诺托建筑五金有限公司邵万义张冬青

浙江西德诺托建筑五金有限公司 邵万义张冬青

浙江西德诺托建筑五金有限公司 邵万义张冬青

浙江中德磁业有限公司安徽湘江实业有限公司邱晓东

瑞安市华驰机车部件有限公司安徽湘江实业有限公司 赵振池邱晓东

瑞安市华驰机车部件有限公司安徽湘江实业有限公司赵振池邱晓东

浙江中德磁业有限公司安徽湘江实业有限公司邱晓东

抵（质）押物

倪小飞陈茜抵押担保

倪小飞、陈茜、倪小燕、张小敏、潘丽华抵押担保

倪小飞陈茜抵押担保

倪小飞陈茜抵押担保

倪小飞陈茜抵押担保

倪小飞陈茜抵押担保

张小敏潘丽华抵押担保

张小敏潘丽华抵押担保

倪小飞陈茜抵押担保

陈再松李玲飞抵押担保

郑庆友周爱红周海峰王莉芳抵押担保

郑庆友周爱红周海峰王莉芳抵押担保

温州邵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邵作水抵押担保

温州邵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抵押担保

邵作水抵押担保

邱晓和抵押担保

邱晓和抵押担保

邱晓和抵押担保

法院公告
2016年2月1日

（2015）杭上民初字第2272号
北京红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卓盛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知、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求：
1、被告向原告支付物管费3600元、公共能耗费600元、电
费1690.7元、空调费9183.5元、维修费40元，以上合计
15114.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15分（遇节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3号法
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785号

吕文革：本院受理原告严柏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知等。原
告诉讼请求：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20000元；2、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节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四楼第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57号

余建明、陈建平：本院受理原告许晓璟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元整；2、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
借款利息人民币28000元整（月息2000元×14个月=28000
元；3、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借款逾期利息46000元整（自
2013年1月15日起暂计算至2015年12月14日，按照月息
2000元计算；自2015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
息按月息2000元另行计付）；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变更诉
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59号

余建明、陈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朱顺水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50000元整，并支付原告借款逾期利息

（自2015年4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5年11月30日的逾期利
息为：本金350000×年利率6%/12个月×8个月=14000
元；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本
金350000元，年利率6%另行计付）；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023-2025号

天长市尼米弘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宋绍训：本院对
原告金剑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上商初字第2023、
2024、2025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545号

金泽、洪卓儿、余园方：本院受理原告王保坤诉你们及浙
江卓越金城塑机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为送达，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805、4807号

潘荣亮、张洁、杭州加乘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蒋
菊芬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二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478、3479号

蒋解：本院受理原告杜爱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1912号

金良勇：本院受理原告胡继文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2230号

金海华：本院受理原告梁永伟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903号

潘荣亮、张洁、杭州加乘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
美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2689号

郭晔：本院受理原告陈传令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5）杭西民初字第268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3955号

倪庆福：本院已受理原告浙江自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
被告你、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创韵装饰材料商行、郑树林
产品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409号
杭州家天下装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原告余生活诉被告

你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1675号

浙江加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嘉兴市加捷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金华明捷科技有限公司、祝晓光、李俊、施秀芳、仇小芽、
余志明：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高新支行诉你们及宋丽娜、方浩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1675号
民事判决书。浙江加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
支行借款10000000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按合同约定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嘉兴市加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金
华明捷科技有限公司、祝晓光、李俊、宋丽娜、施秀芳、仇小芽、
余志明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责任。驳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3893号

叶元祺：本院受理原告金小珍诉被告叶元祺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090号

蒋岳友：本院受理原告陈建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及利息。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35号

黄华：本院受理原告俞林美
诉被告黄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4: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1120号

卢明祥：本院受理原告朱建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

杭西商初字第11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031号

吴限宏：本院受理原告姚鸿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191号

成小泉、章亚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务
有限公司诉浙江神舟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杨林泉、姜彬、你
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浙江神舟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归还垫付款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杨林泉、姜彬、你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192号

成小泉、章亚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务
有限公司诉浙江神舟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杨林泉、姜彬、你
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浙江神舟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归还垫付款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杨林泉、姜彬、你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368号

杭州汇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怡海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436号

宁波耀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利普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
方支付货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912号

王玉兰、王根法、王小民：本院受理原告何建军诉被告王
玉兰、王根法、王小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毕。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滨商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杭州辰德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人张富正、张付华与被申请人杭州辰
德科技有限公司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桐劳
仲案字[2015]第0196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2月1日

仲裁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宁波均胜远大海运有限公司等6户
债权资产包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15年12 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
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12219.58万元。该资产包中
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 宁波 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为法人、自然人、其
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沈翰彬 ，联系电话：0571- 85779229 ，
邮件地址shenhanbin@cinda.com.cn 。
办事处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邮件地址 lexunping@cinda.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单

杭州味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余啸勋与你单位的工伤认
定，已认定余啸勋为工伤。现依法公告送达杭劳社（经开）认字［2015］第751号
工伤认定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如对本认定书不
服的，可以在公告期满后60日内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6年2月1日

公 告


